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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 
 

 

青人社〔2021〕7 号 
 

 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关于印发《青浦区 2021 年劳资矛盾摸排化解 

集中攻坚行动方案》的通知 

 

机关各科室、各直属事业单位： 

现将《青浦区 2021 年劳资矛盾摸排化解集中攻坚行动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、本部门实际情况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1 年 3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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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 2021 年劳资矛盾摸排化解 

集中攻坚行动方案 

 

根据区委政法委《关于印发<青浦区 2021 年影响社会稳定矛

盾问题摸排化解集中攻坚行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青委政法

〔2021〕4 号文）的总体部署，为有效防范化解突出劳资纠纷矛

盾，服务保障建党 100 周年和两个国家战略，推动本区事先全面

跨越式高质量发展，确保我区全年劳资关系持续平稳，特制定本

工作方案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

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，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主线，全面开展劳

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，重点排查不稳定用人单位，特别是劳

动密集型企业中物流、加工制造、建设工地等欠薪问题较为突出

企业，确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；突出抓好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

预防化解和应急处置工作，特别是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期间的劳动

关系维稳工作，确保不发生重大恶性群体性事件，促进本区劳动

关系总体和谐稳定。 

实现“三个零”，即：存在不稳定因素用人单位的源头监控

“零失控”；群体性突发事件快速处置“零距离”；非理性的极

端讨薪行为“零增长”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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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、谁发包谁负责”和“属地管理、归口

处置”的原则，压实业务主管部门和地区主体责任，充分调动各

方资源，增强整体工作合力。坚持“一边排查、一边化解”的原

则，围绕劳资隐患开展拉网式矛盾排查，密切关注重点领域、反

复欠薪案件、舆论热点情况、重复信访件进行风险评估，做好动

态预警。对排摸存在隐患的用人单位落实专人持续跟踪，快速处

理，对高风险领导包案督办案件，做到隐患不消除不销账。 

三、组织机构  

为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区人社局 2021 年

劳资矛盾摸排化解集中攻坚行动工作领导小组。 

组  长：俞藕英  

副组长：杨惠芳 

成  员：王  昉  程玮璇  俞华军  孙  健  堵晨兰 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杨惠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孙健同

志负责日常工作协调联络。 

四、工作措施  

（一）加强预警监控。加大对存在不稳定因素用人单位的排

摸力度,要防患于未然，把工作着重点更多放在基层、放在平时，

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介入，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。根据工

商、税务、社保、水电供应等单位提供的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指标

变化情况的数据进行分析比对，将欠薪隐患企业纳入重点监测范

围；对重点企业、行业进行综合研判预警，对可能导致拖欠工资

数额较大并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问题，及时预警、及早干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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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妥善处置群案。在收到群体性突发事件信息后，工作

领导小组应立即指派网格协管员先行介入、了解实情，并指派监

察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妥善处置，同时及时联系有关职能部门。

如出现监察员先期处置仍不能应对的紧急情况，应立即报工作领

导小组。如遇突发事件影响范围可能涉及其他区域，应及时通报

区政法委，严防事态扩大。对企业一时难以解决拖欠工资或者企

业主欠薪逃逸的，及时启动欠薪保障金或通过其他途径筹措资金，

先行垫付部分基本工资，帮助解决农民工临时性生活困难。 

（三）柔性化解矛盾。坚持“预防为主、基层为主、调解为

主”方针，加大立案前引导调解力度，以线上、线下调解双管齐

下的方式，畅通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渠道，收到线上或线下调解

申请时，及时引导基层调解，形成以街镇调解中心为主，街镇司

法、工会、劳动监察协管队多方参与的工作格局，充分发挥了预

防调解的基础性作用，积极化解劳资矛盾，同时，加大非诉调解

协议的仲裁审查工作，通过审查置换的方式，确认劳资双方在街

镇调解组织达成协议的法律效力。对于立案后的案件，发挥三方

联调中心、专兼职仲裁员合力，做到庭审前、庭审中、庭审后全

程全天候调解。 

（四）严厉打击欠薪。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这

部专门性法规工作要求，会同区建管委等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

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，推进建设工程领域用工实名制管

理、工资专用帐户管理和总包代付工资等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全面

落实，杜绝政府投资项目欠薪。严肃查处欠薪违法犯罪行为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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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“两法衔接”机制打击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，落实重大

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制度和拖欠农民工工资“黑名单”管理制度，

推送违法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管理、企业征信、市场主体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。 

（五）强化部门协作。积极发挥基层调解组织作用，把劳资

矛盾解决在基层和属地。健全监察与仲裁联动协作机制，根据纠

纷特点有序合力引导。多渠道开通投诉举报通道，窗口接待和网

上举报投诉平台相结合，提升劳动者维权便捷性。全力协助建管、

水务等部门处理建设工程领域因拖欠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。加

强与工会、司法等部门联动合作，正确引导劳动者依法维权，及

时向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，借力化解劳资纠纷。 

（六）加强法规宣传。充分利用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、

微信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，多层次、多渠道、多角度宣传《保障

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，努力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关心、支持、参

与根治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浓厚氛围。积极开展专题学习、集中培

训、政策宣讲等形式培训活动，积极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，及

时纠正用人单位侵害劳动权益的行为。各成员部门的动态信息和

工作进展要及时报送劳资纠纷矛盾化解办公室。 

（七）聚焦个案化解。3 月，组织各街镇对涉及欠薪欠保、

关并停转搬、外包等重点不稳定企业进行地毯式集中排查，按照

风险等级建立台账，列出详细名单，上报区根治欠薪领导小组。4

月初至 9 月下旬，对排查出的劳资矛盾纠纷，要逐一制定化解整

治方案和落实责任领导、责任人员；对疑难复杂的劳资纠纷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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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街镇领导包案，通过接访、约谈、下访等方式，力争攻坚化

解。6 月至 7 月、10 月至 11 月，视情况集中稳控阶段。按照建党

100 周年和第四届“进博会”维稳安保工作要求，严格落实值班

制度，实行信息报告制度，对未能解决的重点个案、重大隐患，

组织重点突破，确保每个重点个案、重大隐患得到基本解决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2021 年劳资矛盾摸排化解集中攻坚行

动工作领导小组要扎实推进劳资领域社会矛盾化解，局各科室、

各事业单位要与各街镇职能部门、工程建设领域行业主管部门密

切配合，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强沟通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。 

（二）统筹任务安排。劳动关系各部门要不断完善工作方案，

靠实工作职责、细化排查任务、突出化解效果，密切保持跟政法

委、公安、司法、检察、法院、信访、工会、建管、市场监管等

部门联系，加强排查化解工作的衔接，落实矛盾纠纷逐级化解。 

（三）落实信息报送。要严格按照本区“2021 年影响社会稳

定矛盾问题摸排化解集中攻坚行动实施方案”工作部署要求，努

力形成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、协调联动、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，

对重要工作信息，要做到急事急报、特事特报、大事快报，确保

信息沟通渠道畅通。    

  

 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5 日印发 


